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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（3）御史台（相当于中纪委）。
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，作为中央监察机构，专门负责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中
央和地方各级官吏。
御史台位高权重，是皇帝的“耳目之司”，有权监督大理寺、刑部的审判工作，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
审判，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。
御史台分设台院、殿院、察院三个部门，统辖下属的诸御史。
其中，台院（相当于中纪委驻北京办事处）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，执掌纠弹中央百官，参与大理
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；殿院（相当于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）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
反朝仪的失礼行为，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、郊祀等；察院（相当于中纪委驻各省巡回视察组）执掌
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。
唐代以“道”为监察区，全国共分为十道，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，称为巡按使，品级虽低，权力极大
。
 （4）唐代的“三司推事”。
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，由刑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、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曼高法庭审理，称为“
三司推事”。
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，则派大理寺评事、刑部员外郎、监察御史为“三司使”，前往审理
。
 （5）地方司法机关。
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。
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，县一级设司法佐、史等。
宋代太宗时为加强地方司法监督，在州县之上设立了提点刑狱司，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机
构。
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，监督审判。
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，轻者提点刑狱司可立即处断，重者则上报皇帝裁决。
 2.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。
 明清时期，中央司法机构分别为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，一改隋唐以来的大理寺、刑部、御史台体系
。
 （1）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，分掌各省刑民案件，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；清代刑部是清朝中央的
主审机关，执掌全国“法律刑名”事务，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。
清代刑部的职责是：审理中央百官犯罪；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）；审理发生在
京师的笞杖刑以上案件；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；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。
 （2）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，大理寺发现有“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”，驳回刑部改判，并再行复核
。
依清律，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，平反冤狱。
同时参与秋审、热审，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，可提出封驳。
 （3）明代都察院掌纠察，主要是纠察百司、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。
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。
清承明制，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，负责督察百宫风纪、纠弹不法，同时负有监督刑部、大理寺
之责。
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“三法司”，重大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、大理寺卿、都察院左都御史三法
司长官会同审理，称为“同会审”。
 （4）地方司法机关。
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、府（直隶州）、县三级。
明朝在各州县及乡设立“申明亭”，张贴榜文，申明教化，由民间德高望重的老者调解处理当地民间
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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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调节制度。
 3.明朝的案件管辖制度。
 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，继承了唐律“以轻就重，以少就多，以后就先”的原则，同时明朝实行军
民分诉分辖制，凡军官、军人有犯，“与民不相干者”，一律“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”。
“在外军民词讼”有涉“叛逆机密重事”者，可允许“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”。
若军案与民相干者，由管军衙门与当地官府“一体约问”。
建立了军事司法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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